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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青年局 

青年實習津貼計畫 
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10月15日修正 
中華民國113年12月30日修正 
中華民國114年3月5日修正 

一、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增強青年畢業後的就業能力、減少學用

落差，藉由提供青年實習津貼，鼓勵青年透過實習，確立職涯發展方

向、提升對自我的肯定與自信，以奠定堅實的職涯基礎，特定本計

畫。 

二、 本計畫之執行機關為本府青年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 本計畫適用對象為十五歲以上未滿三十歲設籍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六個月以上，且參與實習之在學青年。 

四、 本計畫補助期間及補助額度： 

(一)補助期間：以每年度之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為補助期間。 

(二)補助額度：每人每月發給新臺幣五千元；青年若屬本市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入戶者，每人每月發給新臺幣一萬元。可分次或一次請

領，每人每年度最多以領取三個月津貼為限(每月應滿三十日後

提出申請)。如青年於實習期間參與健康檢查，得發給健康檢查

補助新臺幣一千元（核實支應）。 

五、 申請期間：青年應於申請本計畫補助之實習期間末日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檢附第六點之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收件日自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一

月三十日止（遇假日順延至次一工作日），以申請表送達本局之日為

申請日，已逾申請期間者，本局應駁回其申請；實習期間末日為每年

度十一月及十二月者之補助額度，可於次一年度提出申請，且不影響

次一年度申請之補助額度。 

六、 申請人應依本局公告指定方式，申請本計畫津貼。申請人應檢附下列

文件向本局申請本計畫津貼： 

  （一）申請書。 

  （二）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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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未省略記事的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四）實習證明或足茲證明實習事實之文件。 

  （五）領據及申請人之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六）實習心得（至少250字，不含標點符號。原則上，若於同一單位 

         實習，繳交一次心得即可）。 

   （七）屬本市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者，應另檢附低收入戶或中低收

入戶證明。 

   （八）健康檢查收據（健檢金額須至少滿新臺幣一千元整，並需為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為合格之醫療機構提供之收據。請至 

          https://reurl.cc/Q5rE42 查詢符合資格的醫療機構。） 

   （九）其他經本局規定之文件。 

        前項申請文件如有欠缺，本局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

補正或補正不全，本局應駁回其申請。 

七、 受補助人應配合事項： 

   （一）本局得以線上或電話調查之形式，訪查申請人實習情形。 

   （二）受補助者應配合本局查對相關文件、資料。 

   （三）受補助者應接受本局職前準備服務及資訊。 

   （四）依本計畫領取青年實習津貼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八、 申請本津貼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駁回申請；已領取者，應撤銷或

廢止本津貼，並追繳津貼，並不得再申請本計畫之津貼： 

   （一）虛報不實經查核屬實。 

   （二）以同一事由已領取政府機關其他相同性質之津貼、補助或獎助。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本局查核。 

  （四）違反本計畫或相關法令規定。 

九、 本津貼依申請先後順序審核、撥款，當年度編列之經費用罄後，不再

受理當年度津貼案件之申請，並由本局公告之。 

十、 本計畫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局定之。 

十一、 本計畫未規定事項，依其他法令規定 

https://reurl.cc/Q5rE42

